           女职工权益保护专项集体合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维护女职工的合法权益和特殊利益，更好地发挥女职工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促进女职工与企业共同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浙江省女职工劳动保护办法》等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合同。
第二条  本合同由企业行政（以下简称企业）与企业工会（以下简称工会）签订，用以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规范双方行为，加强经营管理者与劳动者的合作，增强企业凝聚力。

第三条  本合同订立生效之日起即具有约束力，双方均应认真履行本合同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

第四条  企业尊重工会维护和代表女职工合法的利益和权利。企业的重大事宜和涉及女职工切身利益的事项均应符合本合同的原则。工会有义务支持企业抓好生产经营和管理，教育女职工认真履行劳动合同和遵守企业依法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

第二章   工作时间和劳动报酬

第五条  用人单位招用女职工，应当签订劳动合同或者聘用合

同。其中劳动报酬、劳动保护条件等标准，不得低于集体合同的规定。

女职工在符合计划生育规定的孕期、产期、哺乳期内，用人单位不得随意解除、终止劳动合同或者聘用合同。劳动合同或者聘用合同至孕期、产期、哺乳期满。

第六条  用人单位不得随意延长女职工的工作时间。确因生产、经营需要加班加点的，经与工会及女职工协商后可以延长工作时间，但不得超过国家规定的标准。

第三章  休息休假

第七条 用人单位不得安排妊娠期间的女职工从事国家规定的第三级体力劳动强度的劳动和孕期禁忌从事的劳动；不得延长劳动时间；经医疗保险定点医院证明从事原工作有困难的，应当减轻其工作量或者安排适当的工作。

妊娠7个月以上（含7个月）的女职工，一般不得安排其从事夜班工作。经本人申请，用人单位应当在工作时间内安排一定的休息时间，并扣减相应的工作量。

第八条  女职工实施放置（取出）宫内节育器、皮下埋植术、流产术（含药物流产）、引产术、绝育及复通手术的。

第九条  女职工产假期满上班的，用人单位应当给予一至两周的适应时间，使其逐渐恢复工作量。

第十条 女职工在哺乳期间，用人单位不得安排其从事国家规定的第三级体力劳动强度和哺乳期禁忌从事的工作，不得延长其工作时间，不得安排夜班工作。

第十一条  经二级以上综合医疗机构确诊患更年期综合症，不适应原工作的女职工，用人单位应当减轻其工作量或者暂时安排其他合适的工作。

第四章  安全生产与保险福利

第十二条  用人单位应当建立女职工卫生保健档案，对从事有毒工作的女职工，还当定期进行职业健康检查，检查所需时间视为工作时间。

第十三条  用人单位应当有计划地对本单位的女职工实施职业教育及技术培训。

第五章  协商与监督检查

第十四条  工会代表本企业全体女职工与企业建立集体协商制度，每半年就维护女职工和企业合法权益问题进行一次协商。必要时，任何一方可以随时提出协商要求。

协商代表由企业和工会各3人组成。企业方首席代表由企业法定代表人担任，女职工方首席代表由工会主席担任。

第十五条  为保证本合同切实履行，在本合同签订后7日内，企业与工会女职委及有关部门参加组成本合同监督检查小组，每年对本合同的履行情况检查一次，检查结果以书面形式提交签约双方，双方应认真研究和处理合同履行中存在的问题，并向全体女职工通报合同履行情况。

第六章  合同的生效与期限

第十六条  本合同经协商一致、企业职工大会（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企业法定代表人与工会签字后7日内由企业一方将本合同一式三份及说明报送人事劳动部门、人事劳动部门收到本合同文本之日起十五日内未提出异议，本合同即行生效。

第十七条  本合同的有效期限为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合同期满前60日，协商双方应就续订合同进行协商，新合同未生效前延续执行合同。

第7章   合同的变更、解除和争议处理

第十八条  本合同在执行过程中，双方均有权根据实际情况提出修改意见，经双方协商一致报人事劳动部门审查同意后生效。

第十九条  经双方协商一致，可以解除本合同。但应在七日内向审查本合同的人事劳动部门提交书面说明。

第二十条  签约双方因履行本合同发生争议，首先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可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申请仲裁和提起诉讼。

双方保证不采取过激行为，以保证企业正常生产工作秩序。

第二十一条  企业建立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委员会（小组），负责对本企业执行劳动法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第八章  附  则

第二十二条  本合同与国家政策、法律、法规相悖时，按国家有关政策、法律、法规执行。

第二十三条  企业与工会签订的集体合同所有条款仍适用于女职工。

第二十四条  本合同未尽事宜，由双方协商确定。

第二十五条  本合同开始生效时，企业应将本合同文本向全体职工张榜公布。

企业法定代表人                    企业工会代表

（签字盖章）：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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